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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內容01
1.經費

2.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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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為特別預算，有關「提升道路品質（內政部）2.0」
補助比例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辦理：

預算別 計畫名稱 辦理期程
中央所需編列經費需求（億元）

106-112
年

113年 114年 總計

特別
預算

提升道路品質計
畫2.0

106-114 378 40 61 479

中央補助

比例 (％)

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

35 50 82 84 88

計畫內容-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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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內容-範圍

1.非公路系統之路段(都市計畫區內公路系統路段得酌予補助)。

2.未納入中央相關單位補助計畫範圍內之路段。

3.與相關計畫之補助及表揚(入圍)案件(路段)可相銜接之道路及學校周邊
之通學步道、人行道、自行車道，將優先考量納入本計畫實施。

4.與相關計畫之補助及表揚(入圍)案件(路段)可相銜接機關、醫療院所、
運動中心、活動中心、學校、市場、兒童遊戲場等周邊路段或廣場、公
園等公共活動通行之空間或大眾運輸站點之交通路口、人行道及騎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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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內容-範圍

5.其他經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列為重點發展改善之路段，且依中華民國政
府合法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推薦之路段。

6.其他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、鎮、市、區列為重點發展改善之道路
。

7.配合中央政策辦理事項。

8.本計畫不補助用地取得相關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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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
補助類型

02

1.一般計畫-
非人行類案件
(人行類案件後續請各縣市政
府於「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」
提案)

2.人本教育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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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類型

綠色交通 既有道路養護整建

都市道路養護整建系統計畫
1.市區道路路面養護平整

2.減少因路面不平整而造成交通意外

3.搭配道路多元功能目標

(共同管道、人行安全設施或景觀綠能)

4.以IRI、PCI、AARI、現況照片、空拍影
片或足以表達現況資料作為補助參據

本計畫補助類型-一般計畫-非人行類案件
既有道路養護整建

類別 類型

智慧建設
共同管(線)溝整合

與建置
1.具有縣（市）鄉鎮道路共同管道整體規劃系統

2.可配合臺電及中華電信道路修繕建設工程採地下化處理者

共
同
管
(線)
溝
整
合
與
建
置

中央補助款
上限以

1,000萬元
為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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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項目：

1.教育工作坊(如居民協作、共同提案、人本觀念教育)

2.活動競賽 (如徵稿、歌唱、舞蹈、短片及微電影等)

3.影音或網路行銷(如廣播、廣告、影視、紀錄片或經營社群網站等)

4.實地宣傳活動(如特色活動、記者會或地方說明會等)

5.深入校園或年長者集會教育宣導(如演講課程、互動教學或VR實景體

驗等)

6.地方耆老或意見領袖(如鄰、里、村長)進行意見交流或政策宣導

(如研討會、說明會或優良工程現地勘查等)

7.其他有助於人本交通推廣、本部國土管理署過往道路建設補助案件宣

傳或配合中央政府政策推動之民眾教育宣導活動

本計畫補助類型-人本教育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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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上限：

以直轄市、縣市政府為原則，

計畫可採分年分案辦理，每縣

市補助上限總計2000萬元（至

一百十三年底前）。

獲補助單位應主動邀集本署參

加相關宣導活動。

本計畫補助類型-人本教育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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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規定可查看
112年12月25日發佈台內國字第1120832868號函修正
提升道路品質計畫(內政部)二點零申請補助及評選作業要點

提案範例 優良示範案例

另如果想要參考其他縣市的提案示範案例獲優良案例成果
可至本署myway人本道路網-主要業務-提升道路品質-常見問題

本計畫
補助類型

https://myway.cpami.gov.tw/images/qualityup/%E6%8F%90%E6%A1%88%E7%AF%84%E4%BE%8B.pdf
https://myway.cpami.gov.tw/images/qualityup/%E6%8F%90%E6%A1%88%E7%AF%84%E4%BE%8B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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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擬發佈申請補助須知
召開提案原則協商會議

署內階段評選作業

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
後續作業

函知補助經費及修正意見

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
先期作業

工作內容確立

署內品質查核作業

計畫執行績效查核

縣市政府暨各鄉鎮市區公所
提送申請計畫

縣市政府進行初審

核定案件修正計畫備查
(自辦案件函送本部國土管理署存查)

個別計畫提案及審核流程

人本交通及
校園教育宣導

一般計畫-非人
行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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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屬本計畫補助範疇：

 工程用地取得與補償

 採購非屬工程必要機器設備(如工程車、燈

光、音響或擴音器等非綠美化本體設備)

 砍伐或遷移原生樹林或重要生態保育植物

 連接公私有建築物本體之新建人行路橋及延

伸建築物本體之架空長廊

 計畫重複提報中央相關單位申請經費者

其他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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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計畫如屬規劃設計類不得含監造相關內容；

工程類應先完成規劃設計再施作工程，且應檢附

規劃設計成果報告

 本計畫補助範圍須以公有土地為主，涉及私有土

地者，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應出具所有權人之使用

同意書

 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相關公共工程，請依

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辦理，如屬地方

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

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，需依規辦理生態檢

核作業。

其他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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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預計於113年中前另行發文通知開放地方政府提報。

本次僅針對以下兩類案件進行收件：
(1)一般型計畫-非人行類案件(人行類案件後續請各縣市政府於「永續提升人行
安全計畫」提案)
(2)人本教育宣導類

地方政府應於收到本部國土署通知申請地方提案後，轉知地方政府所轄機關、
單位或學校。
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所轄機關、單位或學校應至
「市區道路建設評估管理系統」(http://cprems.cpami.gov.tw/CPREMS/pagLogin.aspx)

填報符合本計畫補助範疇之地方提案資訊，並依規定上傳地方提案計畫書、提
案自主檢查表及相關文件，並報由地方政府單一統籌窗口辦理地方政府內部審
查，地方政府不得拒絕受理，並均予納入地方政府內部審查。

提案規定及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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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規定及

本次會議簡報資料



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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